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安溪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修改<安溪县农村

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

（修编）>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2024年9月25日，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《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安溪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修改<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（修编）>的通知》（安建规〔2024〕2号）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，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居住需求，有效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，为农房建设的设计、审批、过程监管、竣工验收等环节提供建筑风貌管控依据,安溪县委托设计单位在2021年安溪县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》基础上，补充编制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（修编）》。

二、拟写过程

2024年9月12日县住建局发出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（修编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向社会公开发布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期限于2024年9月12日至2024年9月21日，共收到反馈意见建议0条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通知包括正文和1个附件。附件是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（修编）》。

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（修编）》对2021年编制发布的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。在原设计的13种户型基础上配套完善了结构施工图、设备管线施工图、“四水合一”施工图，形成《安溪县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管控导则及通用图集（修编）》。可满足独栋、双拼及多户拼联等不同地块建房需求，供农村村民建房参考选用。 

四、解读机关及联系方式
解读机关：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联系方式：0595-23000390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